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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捷運公司第 578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時間：104 年 12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公司 7樓簡報室 

主席：顏總經理邦傑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呂○○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列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確認本公司 104 年 12 月 17 日第 577 次主管會報紀

錄 

主席裁示：紀錄確認。 

二、報告上次會議指（裁）示暨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配合市府籌備2017臺北世大運工作，如

提供公訓處辦理進出管制所需之三轉柱閘門、

選手搭乘捷運所需之票卡、各項行銷（燈箱、

文宣、信封加印世大運LOGO等），各處室應

依權責積極辦理。（站務處、企劃處、行政處） 

（二）各處室於規劃建置新應用系統，如運務管理

系統，應先檢視公司現有系統，避免重複開

發增加成本，並檢討作業項目之合理性及必

要性。各幕僚課應加強發揮功能，主動瞭解

相關處室需求，並加以彙整、消化吸收，上

游作業的依據、程序、數據資料改變，下游

作業亦須隨之調整，以減少無效作業。（站

務處、資訊處、各處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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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為提升司機員任務卡製作人員之素質及經驗

傳承，應朝開發軟體方式輔助辦理。（行車

處、人力處） 

（四）近日迭有民眾反映線形公園清潔維護問題，

工務處應依不同路段、時段及周邊活動等，

安排清潔時間、項目及頻率，權責副主管亦

須落實督導，以維環境品質。（工務處） 

（五）對於線形公園及車站管理，各現場主管均應

勤於走動管理，於走動過程中發現問題，並

及早提出預防性措施，俾可降低民眾投訴、

抱怨，以提升服務品質。（工務處、站務處、

中運處、車輛處） 

三、行政處報告：重要輿情摘要報告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企劃處報告：轉達市政會議主席重要裁指示事項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市長指示研考會持續辦理，每月提送「公文

超過30天」案件報表至市長室，公司各處室

對於公文時效亦應確實掌握，依限辦結。（行

政處、各處室） 

（二）市長指示「爾後一個職位出缺 3 個月以上未

補，用人單位要用此缺，就來市長室報告。」

意即一個職位出缺 3 個月以上，其必要性已

有待商榷。目前公司正進行人力盤點，人員

出缺應儘速遴補，並以於內部擇優升遷、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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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適所為原則。人力處承辦人力資源業務，

應主動瞭解各處室人力需求，並適時採行有

效策略，以提升同仁能力。（人力處、各處

室） 

（三）市長重要裁指示事項，轉達各處室同仁遵辦。 

五、企劃處報告：104 年市長室列管事項辦理情形 

主席裁示：有關貓纜票價調整案，考量交委會附帶

決議意見，企劃處應預為研議替代方案。

（企劃處） 

六、工安處報告：104 年系統營運可靠度執行狀況分析 

主席裁示：權責處室除努力排除可控因素外，並應

落實預防保養、檢討作業程序及加強人

員管理，以降低延誤事件件數，提升系

統可靠度。（工安處、車輛處、系統處、

電機處、工務處、站務處、行車處、資

訊處、中運處） 

七、工安處報告：行政部門至線上查核整合辦理進度說

明，報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行政部門至線上查核業務，經整併與調整頻

率後，項目及頻次已大幅減少，相對地各線

上單位則應落實自主檢查及日常管理，以有

效降低各類管理缺失。未來經查核如發現仍

有「應注意而未注意，應執行而不執行」之

缺失存在，權責主管應負起責任。（工安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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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處室） 

（二）車站清潔、保全之管理原則應一致，執行重

點則依車站特性而有差異之安排，權責副主

管應確實督導所屬及廠商依約辦理：（站務

處、中運處） 

１、車站清潔時間、內容及頻率，應依車站特性

並隨平日、假日和尖離峰予以調整。 

２、保全人員執勤，應依車站規模、旅客量等之

差異，而有不同之安排，並提升人員素質，

以發揮功能。 

貳、討論事項 

一、人力處提：為修正「從業人員申訴處理作業須知」

及「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理要點」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主席裁示：本案通過。 

二、電機處提：為修訂節約能源實施要點案，提請審議 
主席裁示：本案通過。 

参、臨時動議 

莊副總經理明聰報告：（略） 

主席裁示：公司目前正全力拓展顧問業務，未來應提

高層次如協助辦理系統整合測試等，同仁

則應提升專業能力、學習掌握人事時地物

及金錢管理、發揮工作熱誠，將可從中獲

得許多磨練機會。（人力處、系統處、車

輛處、電機處、工務處、站務處、行車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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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運處） 

肆、主席指示事項 

因應未來組織調整，應於小巨蛋場館預為規劃新成立

委管處之辦公空間。（站務處） 

伍、散會。（上午 10 時 10 分） 


